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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政府為暢通資源回收管道，提升資源回收成效，減少垃圾量，持續推動「垃圾全分類、零廢棄」政策。
	在現行垃圾強制分類基礎上，進一步研析目前進入垃圾焚化爐之垃圾中可回收之資源物比例，考量經濟成本及整體效益，評析建置垃圾全分類設施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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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之摘要
(一) 研究緣起與目的
花蓮縣政府為暢通資源回收管道，提升資源回收成效，減少垃圾量，持續推動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垃圾全分類、零廢棄」政策，落實縣轄各級相關單位資源回收政策之執行，全面提升縣轄資源回收率及去化管道，落實資源回收政策之執行，以增加焚化爐及掩埋場使用年限，降低垃圾清運費用及政府開支，並積極推動執行機關辦理垃圾減量、資源回收工作，以期資源永續循環利用，逐步達成垃圾全回收、零廢棄之目標，99年度資源回收率已達36.9％（全國第10），垃圾回收率達47.2％（全國第12），為實踐傅縣長崐萁觀光立縣目標，推廣花蓮的好山好水，加強推動垃圾源頭減量、資源回收工作，朝向「減碳樂活好家園  健康環境在花蓮」之目標邁進。
(二)研究方法
本縣99年度資源回收率達36.9％，垃圾產生量共計110,599公噸，垃圾清運量58,457.03公噸。本局除持續加強推動垃圾源頭減量、資源回收工作，更提升回收再利用去化管道多元性並加強觀光客落實資源回收措施。
(三)重要發現
「國家環境保護計畫」中指出，台灣地區垃圾成份中可回收再利用約40～50％，在廢棄物管理方面，透過減廢、回收及強制垃圾分類等政策措施的實施，將資源回收再行利用，長期可於2020年達到零廢棄之目標。
(四)主要建議及政策意涵
國內民眾回收行為的相關研究，常針對台灣西部，花蓮縣行政區域屬於狹長型，南北最遠相距137.5公里，在2004年確定停建焚化爐後，對於廢棄物收集、轉運均需投入相當大的運輸成本，本研究認為花蓮縣政府若要建構資源循環及廢棄物再生利用的城市，除要進行垃圾減量及垃圾處理區域合作方式規劃、積極規劃資源回收、垃圾轉運極其相關配套措施外，更須提升民眾及觀光客垃圾分類與資源循環再利用的意願及效率。
貳、研究主旨及背景說明
本縣自94年1月1日起以花蓮市、吉安鄉及新城鄉三鄉市推動垃圾強制分類為第一階段實施對象，並於94年7月1日針對其餘10鄉鎮規劃垃圾不落地政策，同年10月1日起實施宣導，95年1月1日起配合全國同步全面實施垃圾強制分類政策至今，99年本縣訂定資源回收率目標值為36.5％，垃圾回收率達47.2％，統計100年1至8月目前整體回收率已達37.51％，每人每日垃圾清運量0.452公斤。

99年度回收量為40,833.1公噸，回收率為36.9％，全國排名第10。本縣近年來配合環保署政策執行「垃圾減量、資源回收工作計畫」，每年資源回收量皆有成長，惟99年資源回收率有微幅下降，分析主要原因素為觀光客急遽上升及凡那比颱風自本縣豐濱鄉登陸，17級陣風重創本縣，造成垃圾量急遽上升，導致回收量有上升，但回收率下降之情況。 

表2.1、花蓮縣歷年資源回收統計表
	年別
	人口數
(千人)
	執行機關資源回收量（公噸）
	資源回收率
（％）

	92年
	348.55
	17,318.3
	12.6

	93年
	349.15
	25,075.5
	18.0

	94年
	347.30
	35,358.8
	23.4

	95年
	345.30
	39,529.9
	31.3

	96年
	343.30
	37,816.0
	34.4

	97年
	341.83
	40,066.4
	36.4

	98年
	340.96
	40,008.5
	37.1

	99年
	338.83
	40833.1
	36.9


本縣以觀光為發展主軸，2月為寒假及農曆年節假期，適逢本縣辦理太平洋國際觀光節，自99年1月29日起自2月28日及暑假期間自7月16日起至8月29日共計46天46夜舉辦夏戀嘉年華演唱會，共計吸引184萬人次以上觀賞，在觀光客急遽上升之情況下，垃圾量及回收量皆明顯上升增加，圖中顯示9月份資源回收率為最低，主因為9月19日自本縣豐濱鄉登陸之凡那比颱風，17級強烈陣風重創本縣，風災造成垃圾量遽增，導致9月資源回收率下降，若摒除上述9月資源回收率，本縣資源回收率則可維持37.2％。因此提升本縣觀光客落實垃圾減量、資源回收為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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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花蓮縣99年1-12月資源回收量情形

參、研究方法
為減少資源浪費及降低廢棄物處理負擔，持續推動一次用產品減量、限制過度包裝及含汞產品源頭管理等減量措施： 

（1）100年1月4日公告「一次用外帶飲料杯源頭減量及回收獎勵金實施方式」，並自5月1日生效。連鎖便利商店、連鎖速食店及連鎖飲料店，提報一次用飲料杯源頭減量計畫，提供自備飲料杯之消費者折扣優惠；其餘未實施源頭減量措施的業者應以兌換回收獎勵金方式回收飲料空杯，每2個空杯新台幣1元，以鼓勵民眾加強回收，減少環境污染。

（2）為推動免洗筷減量措施，除持續推動四大連鎖便利商店不主動提供免洗筷外，另推動百貨量販業者美食街，自92年起陸續實施免洗筷減量環保措施，內用全面改採可重複清洗筷子，外帶則不主動提供免洗筷，預計一年可減少使用100萬雙免洗筷。

（3）與環保團體合作，至社區、民間團體及各級學校，推動生活中常見之10項一次用產品源頭減量環境教育，並推廣不使用免洗餐具之環保餐廳，及辦理一次用產品源頭減量宣導，推動本縣餐飲業、小吃店及早餐店於店面門口明顯處張貼「不主動提供1次用餐具」標章。另上網登錄建置「自備餐具享好康優惠網站」，供民眾查詢餐飲業者登載自備餐具或飲料杯優惠折扣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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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花蓮縣不主動提供1次用餐具標章

（4）持續推動含汞產品源頭減量措施，辦理市售指定電池抽驗作業。
（5）本縣多元化宣導廢四機逆向回收政策，舉辦南北2場次法規說明會，並6家廣播媒體每日託播、本縣公民營各類電子看板，及錄製洄瀾電視台專訪等
（6）每季巡迴各鄉鎮辦理訓練，以提高隊員對於法令新增公告規定之瞭解。
（7）推動社區資源回收站形象改造計畫，增設回收點，提升民眾施行資源回收措施。

（8）配合節慶主動稽查積極輔導業者，糕餅、酒類、化妝禮品及加工食品等避免過度包裝。
肆、研究發現
源頭減量、資源回收政策推行成果： 

（1）連鎖便利商店、連鎖速食店及連鎖飲料店，提報一次用飲料杯源頭減量計畫，提供自備飲料杯之消費者折扣優惠；5月起比例已提高至4.4％，每日約減少使用上千個一次用飲料杯，已初步顯現源頭減量的效果。 
（2）為推動免洗筷減量措施，除持續推動四大連鎖便利商店不主動提供免洗筷外，另實施免洗筷減量環保措施，內用全面改採可重複清洗筷子，外帶則不主動提供免洗筷，一年可減少使用1萬雙免洗筷。

（3）與環保團體合作，至社區、民間團體及各級學校，推動生活中常見之10項一次用產品源頭減量環境教育，並推廣不使用免洗餐具之環保餐廳，計辦理3場次一次用產品源頭減量宣導。另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已建置「自備餐具享好康優惠網站」，供民眾查詢餐飲業者登載自備餐具或飲料杯優惠折扣訊息。

（4）持續推動含汞產品源頭減量措施，辦理市售指定電池抽驗作業3樣次，皆符合法規標準。
（5）本縣本縣統計至8月31日已辦理資源回收宣導活動達133場次以上，發佈新聞稿、電子媒體等，發佈資源回收訊息已達1029則以上。

（6）每季巡迴各鄉鎮辦理訓練，本縣清潔隊員數為355人，統計至8月31日，已完成4,331人次。
（7）本縣今年度統計至8月31日共完成12處推動社區資源回收站形象改造計畫，並依據地方特色進行牆面彩繪，配合辦理社區活動。

（8）本縣今年度主動稽查598件市售禮品，皆符合環保法令。
伍、結論與建議
在現行垃圾強制分類基礎上，進一步研析目前進入垃圾焚化爐之垃圾中可回收之資源物比例，考量經濟成本及整體效益，評析建置垃圾全分類設施之必要性。
為建立廢棄資源循環型社會，推動廢棄資源源頭減量，提昇資源回收再利用，研議將「廢棄物清理法」與「資源回收再利用法」兩法合一為「資源循環利用法」，並邀集各部會整合相關業務，俾利政策推行。
陸、註釋及附錄
參考文獻：行政院環境保護署99年環境白皮書。

































PAGE  
[image: image3.jpg]{EERRIZRES





2

